臺北市100學年度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比賽實施計畫

一、目的：提高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表達能力，以增進其溝通及社會適應能力。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四、比賽報名及比賽時間、地點：

(1) 報名日期：請詳填報名表（如附表一），自即日起至9月20日止逕寄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教務處(並請註明報名聽障學生國語文比賽)。

(2) 比賽日期：100年10月20日（星期四）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
(3) 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4) 一般學校每組每項比賽至多可報名2人，且每人限報1項。

五、競賽項目及與賽人員資格：
	組　別
	作文
	書法
	朗讀
	口語演講
	與賽人員資格

	啟聰學校
	國小組
	ˇ
	ˇ
	ˇ
	
	現就讀於台北市立啟聰學校之國小部學生

	
	國中組
	ˇ
	ˇ
	
	ˇ
	現就讀於台北市立啟聰學校之國中部學生

	
	高中職組
	ˇ
	ˇ
	
	ˇ
	現就讀於台北市立啟聰學校之高中職部學生

	一般學校
	國小組
	ˇ
	ˇ
	ˇ
	
	現就讀於台北市立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之聽障生

	
	國中組
	ˇ
	ˇ
	
	ˇ
	現就讀於台北市立各公私立國民中學之聽障生

	
	高中職組
	ˇ
	ˇ
	
	ˇ
	現就讀於台北市立各公私立高中職之聽障生


   註：ˇ為該組可報名之項目。

六、命題方式：朗讀及口語演講題目由主辦單位統一命題，題目如附件，各組三題，由與賽者自選當中一題參加比賽；作文、書法比賽題目由主辦單位統一命題，比賽時現場公布。
七、時間標準：

(5) 朗讀每人限4分鐘。

(6) 口語演講：國中組限3-4分鐘；高中職組限4-5分鐘。

(7) 作文限120分鐘。

(8) 書法限100分鐘。

八、評分標準：

(9) 朗  　讀：

１、計分標準：發音40%、語調30%、儀態25%、時間控制5%。

２、分項評分：總分遇同分時，依評分標準項目中之最高百分比分數依序為比較名次之標準。

３、計時方式：(第一時間到（3分鐘時），舉黃旗。(第二時間到（4分鐘時），舉黃旗並按鈴。(超過第二時間30秒，按鈴並舉紅旗強制停止，不扣分。(未達第一時間者，扣1分。                                     

(10) 口語演講：

１、計分標準：發音50%、內容25%（包括中心思想、文章結構及文句通順）、儀態20%（儀容、表情、態度）、時間控制5%。

２、分項評分：總分遇同分時，依評分標準項目中之最高百分比分數依序為比較名次之標準。

３、計時方式：(第一時間到，舉黃旗。(第二時間到，舉黃旗並按鈴。(超過第二時間30秒，按鈴並舉紅旗強制停止，不扣分。(未達第一時間者，扣1分。 

(11) 作　文：
１、計分標準：內容與意旨：50％、結構與修辭：40％、書法與標點：10％。
２、分項評分：總分遇同分時，依評分標準項目中之最高百分比分數依序為比較名次之標準。
３、錯別字每2字扣1分。
(12) 書　法：
１、計分標準：筆勢與運力：60％、整潔與美觀：40％。
２、分項評分：總分遇同分時，依評分標準項目中之最高百分比分數依序為比較名次之標準。
３、正確與迅速：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5分，未及完成，每少一字扣3分。

九、與賽者應注意事項：

(13) 參加朗讀比賽者，請於報名表備註欄內註明選讀之文章，比賽當天一律採用大會提供之文稿朗讀。
(14) 參加口語演講比賽者，須將講稿以word建檔，檔名格式為［學校,姓名-題目，如(啟聰學校王小明-美好的一天)］，內文不加註任何有關身份之資料，並於100年9月30日前，以E-mail寄林家楠組長（flying_kite25@yahoo.com.tw）或將磁片寄達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教學組收。

(15) 參加作文比賽者，國小組使用鉛筆，國中及高中職組使用黑或藍色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

(16) 參加書法比賽者，一律使用傳統毛筆。筆、墨、硯自備。

(17) 作文、書法比賽用紙由承辦單位統一發給，不得書寫姓名、校名、或做其他記號。書法以楷書或隸書為限。

(18) 參賽人員請攜帶相關身份證明文件以備查驗，並於競賽當日上午8時至8時20分至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報到。

十、評審委員：

(19) 朗讀、口語演講、作文組評審委員請參賽各校推薦教師1名，並由承辦單位遴選擔任。

(20) 書法組評審委員由啟聰學校遴聘教師擔任。

十一、獎勵：

(21) 各組各項競賽擇優錄取前3名(參賽人數過多時按比例增加名額)給予獎狀及獎品，經評審評定未達標準者，獎項得從缺。

(22) 榮獲各組第1名學生之指導老師，由各校依規定敘嘉獎乙次獎勵。

(23) 承辦學校工作人員4名敘嘉獎乙次。

十二、經費來源：由承辦學校於年度預算項目支應。

十三、附註：

(24) 參加人員往返車資由各校自理。

(25) 報名一般學校組的學生請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醫師聽力診斷證明，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請黏貼於附件三上。

(26) 請各單位給予參加比賽有關人員公差假。

(27) 各校領隊暨評審委員推薦表（如附表二）請於9月20日前送達。

(28) 為爭取時效，俾便製作大會手冊，請先將報名表及推薦表傳真至本校教務處。

(29) 競賽是日中午備有餐盒1份，請詳填資料。

(30) 連絡處：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教務處(臺北市重慶北路3段320號)

電話：2592-4446（分機：205）       傳真：2597-0734
(31) 本校不提供停車場地，請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臺北市100學年度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比賽報名表
校名： 
	項目
	姓  名
	性別
	便當
	指導老師姓名

	
	
	
	葷
	素
	

	
	
	
	
	
	

	
	
	
	
	
	

	
	
	
	
	
	

	
	
	
	
	
	

	
	
	
	
	
	

	
	
	
	
	
	

	聯絡人：                     聯絡電話：


1、 務請於9月20日(二)前完成報名手續，未完成者以棄權論；指導老師姓名請確實填寫，以備學生得獎敘獎用。
2、 競賽當日中午備有領隊老師及學生餐盒1份，請詳填資料。
3、 請與附件三一起繳交，如無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醫師聽力診斷證明，視為資格不符。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附表二】
臺北市100學年度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比賽領隊教師暨評審委員推薦表
  校名：
	職別
	評審委員
	領隊老師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碼
	
	免填

	學歷
	
	免填

	住址
	
	免填

	聯絡電話
	辦公室：
手　機：
	辦公室：

手　機：
	辦公室：

手　機：

	用餐登記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本表請於100年9月20日前逕寄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教務處（103臺北市重慶北路3段320號，聯絡箱154），經承辦單位遴選為評審委員者，於10月14日前另行通知。
※領隊老師請依「每5位學生，1位領隊老師」之原則，超過5位學生得酌增1人。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附表三】
臺北市100學年度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比賽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黏貼處

  校名：
	身心障礙手冊正面影本
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反面影本
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正面影本

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反面影本

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正面影本

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反面影本

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正面影本

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反面影本

黏貼處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臺北市100學年度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比賽報到暨活動須知

一、活動時間：中華民國100年10月20日（星期四）。

二、報到： 

（一）時　間：中華民國100年10月20日（星期四）上午8時至8時20分。

（二）地  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三）聯絡電話：（02）2592-4446 #204 205  傳真：（02）2597-0734

（四）服裝規定：

１.學生：請穿著各校校服。

２.輔導老師及工作人員：以樸素大方為原則。

（五）請各校領隊及指導教師自行負責參加競賽人員活動期間之照顧與安全。

三、交通：參加人員請各校自行處理
四、開幕時間：上午8時30分至8時50分。

五、比賽時間：100年10月20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六、閉幕時間：100年10月20日(星期四)中午12時至中午12時30分

七、各組競賽人員均請參加開、閉幕典禮

八、各組競賽人員必須依競賽活動規定時間準時到場，各項比賽遲到20分鐘（含）以上者，喪失比賽資格。

九、活動時間請保持環境清潔，不亂丟紙屑果皮。

十、其他有關規定另行通知，並隨時聯繫。

臺北市100學年度聽覺障礙學生國語文比賽朗讀暨口語演講題目
	國小組朗讀題目

	籃球與我

	懷念的家鄉味

	蜘蛛與小螞蟻


	國中組口語演講題目

	我最欽佩的人

	旅程

	寵物與我


	高中職組口語演講題目

	健康的人生

	我的第一張獎狀

	我的大學夢


蜘蛛與小螞蟻  林佳蓉

    有一天的午後，一隻小螞蟻在地上尋尋覓覓找食物。這隻小螞蟻已經餓了好幾天，到現在仍然是沒找到食物。小螞蟻搖著頭說：「不如到樹上找看看吧！」於是他爬到樹上，四處張望著，依然沒有發現食物，但卻巧遇了好朋友，她就是可愛的蜘蛛姑娘。

    小螞蟻看到蜘蛛姑娘悠閒地躺在蜘蛛網上，風一吹，食物就會自動送上門來。「啪！」一聲，又是一隻不請自來的傢伙。小螞蟻看到這個景象，不禁羨慕起蜘蛛姑娘來，於是就對蜘蛛姑娘說：「可不可以把吐絲和織網的本領教給我呢？這樣我也可以用網來獲取食物，以後我就一勞永逸了。」

    「一勞永逸？」蜘蛛姑娘驚訝的說：「到了晚上，你就會明瞭一切的。」夕陽西下，天空換上黑色的衣服，銀白色的星星在黑衣上呈現出來。小螞蟻正要打瞌睡時，蜘蛛姑娘卻開始忙碌起來。她一會兒把蜘蛛網上的絲，一根根吃進肚子裡；又一會兒重新把絲從腹部吐出來，接著又不停地織網，跑來跑去的，讓小螞蟻看得眼花撩亂。

    直到天亮，蜘蛛姑娘才終於停下手邊的工作。小螞蟻急忙問道：「妳為什麼把網拆了又重新織呢？」蜘蛛姑娘回答說：「如果不把已經失去水分的網絲吃進肚子裡面，那麼網子就會失去彈性和黏性，第二天就無法黏住飛蟲。到那時候，我可要餓肚子囉！」

    小螞蟻說：「難道你每天都在夜晚工作，拆了網又織網，織了網又拆網，從不間斷嗎？」蜘蛛姑娘點點頭說：「現在你明白沒有什麼辦法可以一勞永逸的吧！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小螞蟻揮別了蜘蛛姑娘，默默地爬下樹，心中明白：單單只是坐著、躺著，食物也不會從天空掉下來。想要有收穫，還是要有所付出。

    「好吧！趕快去找食物了。」小螞蟻又開始勤勞而忙碌的生活。

懷念的家鄉味　李娟娟

　　去年寒假，爸爸邀請我們一起參加他的同學會，聽說同學會的主辦人是一位雲林縣的國小校長，地點就選在校長服務的學校。那是一間非常迷你的小學，放眼望去，四周都是田地。

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除了見面的寒暄，也彼此消遣走樣的身材，感嘆時光荏苒、歲月匆匆，讓當年的英姿煥發轉為今日的「心寬體胖」。聊到年輕時代的糗事，又是一陣歡呼，此起彼落的笑聲充滿整個校園。

　　大人們聊得開心，沒有教學工作的壓力；小孩玩得瘋狂，不用管寒假作業的進度。最值得一提的活動是「焢窯」，無論大人或小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任務，撿泥塊、找木材、挖蕃薯、整理土窯雞……等，灰頭土臉寫在臉上、幸福美滿甜在心裡。我第一次親自參加「焢窯」，雖然這一頓飯吃得好累，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

在等待「焢窯」的美食之前，校長端出許多小點心請大家享用，「蕃薯餅」看起來比洋芋片還要薄，吃起來好香、好脆；黃黃的「地瓜球」在夜市常常看到；「地瓜杯子蛋糕」我還是第一次吃到呢！最特別的是千層蕃薯派，比麥當勞的蘋果派更可口，蕃薯Q餅、蜜汁地瓜、乳酪烤蕃薯都是以前沒有嚐過的滋味…

　　原來這些美味料理，全都是學校附近的農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著堅忍的意志力，以及縣政府的技術指導，不斷的改良與精進，才能讓家鄉的特產有不同的風味。這一趟雲林之旅，讓我受益良多。

籃球與我　車達
  我喜歡的運動有很多，但沒有什麼運動會像籃球一樣，帶給我這麼多的樂趣。

  為什麼會喜歡籃球？那要從三年級的時候說起。我的個頭是班上最矮小的，永遠都只能坐在教室的最前排，這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痛。直到有一天，聽說打籃球可以幫助身體長高，便下定決心，開始了我的籃球增高計畫。我的死黨兼好友豆豆，也是一個小矮個兒，所以就二話不說的答應跟我一起練習。

  起初，我們連運球都不太會，與其說是玩球，倒不如說是被球玩。雖然常常為了追球、撿球而弄得滿身大汗，不過卻也達到了運動健身的目的。

  有一天，爸爸為了減重，也開始加入我們的練球行列，打籃球這件事，就變得更有趣了。

  每天放學回家，爸爸就會帶著我們一起到籃球場去打球，爸爸教我們運球和投籃的技巧，他說要打好籃球沒有捷徑，除了練習還是練習。我和豆豆在爸爸的教導及不斷的練習之後，已漸漸掌握運球的訣竅，投籃也變得百發百中了。每次的練球時間，成了我一天之中最快樂的時光。

  打籃球訓練了我的反應能力，使我的手腳更為靈活。特別是在打球的過程中，我的心情變得非常愉快，什麼煩人的事，通通都拋到九霄雲外。它也讓我跟爸爸以及同學之間的情誼更為親密。雖然，我的身高還是沒有長高很多，但是打籃球將永遠是我最喜歡的運動。

【附表一】





(輔導主任)





(輔導主任)








PAGE  
1

